《宜良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宜良县中心城区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成果（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宜良县中心城区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修编》是宜良县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统筹宜良县中心城区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布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开展原控规评估并编制新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是以原控规评估精准识别实施和编制问题，为规划修编提供坚实基础和优化方向，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功能品质的迫切需要。未来宜良中心城区的规划建设，既要从其所处的地理格局、区位交通、空间拓展和特色资源考虑，满足效益最大化原则，同时还要着眼于整个宜良县、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区域整体协调发展，从长远的战略眼光考虑，适应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发展机遇，加强对上位规划相关要求的传导和落实，作为指导宜良中心城区未来开发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
[bookmark: _GoBack]按照《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并报送编制计划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便笺〔2024〕1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全面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报送编制工作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宜良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了《宜良县中心城区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工作。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技术工作，经过技术准备、方案确定、资料收集、整理、编制等工作，形成了《宜良县中心城区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征求意见稿）》。该初步成果编制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编制。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实施细则》，为进一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决定召开听证会，希望各位代表对初步成果规划的合理性，是否适应宜良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需求、是否便于实际应用等因素进行考虑、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也可以书面形式向宜良县自然资源局反馈。
之后将根据听证会上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结合我县实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发展需要修改完善成果。下一步将按程序逐级上报批准公布实施。




